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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有关上海市拟修法管理流浪猫的

新闻引发了市民的关注和热议。 有关部门

称， 考虑到猫科类动物是狂犬病病毒的主要

宿主之一， 存在将病毒传染给人群的风险，

正在修订的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以下

简称 《养犬条例》） 拟将 “流浪猫” 的管理

也纳入该条例， 在条例中增加 “对流浪猫、

无主猫妥善开展捕捉、 收容、 认领、 领养等

工作” 的内容， 并将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

例》 更名为 《上海市养犬和养猫管理条例》，

使原本一直游离于法律视野之外的流浪猫管

理也能够纳入法治的轨道。 相关新闻在被有

关媒体报道后却引发了众多质疑和批评。

在上海的城市生活中， 流浪猫给一些居

民正常生活造成不适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

题， 而 《养犬条例》 也越来越难以适应犬只

管理的新形势而急需加以修改， 有关部门意

欲借 《养犬条例》 修订之际， 顺带解决流浪

猫管理问题， 其初衷是好的。 然而必须意识

到， 简单地将流浪猫一并纳入 《养犬条例》

管理， 并不利于上海城市文明形象的提升和

保护生态平衡， 基于现实状况和实际能力，

立法实施后也必将难以有效执行， 从而有损

上海地方立法的权威性。 为此， 这项立法提

议有必要搁置缓行。

立法诉求缺乏保护理念不合潮流

首先， 将流浪猫纳入 《养犬条例》 并不

符合现代立法潮流。

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是突

出和强调人类文明的进步。 而所谓人类文明

是建立在人类自身的善性， 亦即人类对自身

乃至其他生命应有的尊重和善意之上的， 强

调互助、 和谐与共处， 反对遗弃、 虐待与杀

戮。 正因为如此， 当代国际涉及动物立法发

展的基本走向是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动物权

利、 动物福利， 强调动物保护和生态平衡。

以此为基点， 无论是修法管理流浪狗，

还是立法管理流浪猫， 其要求尽管可以是不

忽视管理， 但目标和方向却更应是突出保

护， 强调动物福利。 而就现行 《养犬条例》

的立法目的以及主要内容来看， 该 《条例》

则从头到尾充斥着管理的思维， 而极度缺乏

保护的理念。 在立法目的上， 该 《条例》 的

制定是 “为了规范养犬行为， 保障公民健康

和人身安全， 维护养犬人的合法权利， 维护

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秩序”。 尽管 《条例》

也有诸如养犬人 “不得虐待饲养的犬只 ”

“不得遗弃饲养的犬只” 之类的保护性规定，

但更多的则是有关犬只登记、 养犬行为、 防

疫检疫等体现管理要求的规定。 也就是说，

《养犬条例》 本身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养犬行

为， 实现对养犬行为的管理而制定的， 其秉

承的是管理法的理念， 而不是保护法的理

念， 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规范养犬行为， 减少

和避免犬只伤民扰民， 欠缺了保护作为人类

伴侣的犬只的规定。 这与近年来国际动物立

法越来越重视动物保护， 且强调管理与保护

并重的整体发展潮流不相契合， 也与国内已

有的其他省市地方立法日益浓厚的 “保护”

色彩不相吻合， 甚至背道而驰。

正因为如此， 该条例实施以来， 尽管在

减少养犬伤民扰民和确保市容卫生等方面发

挥了作用，但在应对与防止虐待、遗弃犬只方

面却基本无所作为。 之前上海已经发生过多

起引发共愤的虐狗事件， 而遗弃犬只的现象

更是屡见不鲜，其结果大都不了了之。这对上

海这座更重视现代文明内涵建设的国际大都

市而言，显然是不相匹配的。 就此而言，将流

浪猫简单纳入目前来看还只是强调管理需要

的 《养犬条例》，难以展现上海这座城市应当

有的现代文明水准与形象。

现有立法意图无法有效施行

其次， 按照现有的立法意图， 一旦施行，

难以有效执行， 或将有损上海的法治环境与依

法治理形象。 猫与犬尽管都是宠物， 但有很大

不同。 犬大多有主， 对于犬的管理可以通过管

理养犬人和经营犬的商家来落实， 少数流浪犬

则可以通过收容机构加以解决， 其管理成本并

不太高。 而流浪猫则不同， 其大多无主， 管理

难度和成本极大。 非但如此， 与猫相比， 犬不

仅是狂犬病等烈性传染病的主要宿主， 且具备

攻击性， 经常会主动攻击人， 其危险性以及对

于居民的困扰要远高于猫。 猫尽管也存在将狂

犬病等传染给人的风险， 但通常不会主动攻击

人。事实上，流浪猫传播狂犬病的情况几乎没有

发生过。正因为如此，各地宠物立法大多是将养

犬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单独立法， 很多地方制定

了专门的养犬管理条例，但对猫则另当别论。国

际国内，鲜有对流浪猫专门立法控制管理。

上海之前也一直较为关注和重视养犬的管

理， 并将其纳入了法治的轨道。 现行的 《养犬

条例》 保障了上海养犬管理一直在立法控制的

范围之内， 其应对的机制比较成熟。 而流浪猫

则有很大不同， 特别是在 “对流浪猫、 无主猫

妥善开展捕捉、 收容、 认领、 领养等工作” 这

一系列问题上， 相关的收容机构及其收容能力

将会难以承受收容数量众多的流浪猫之压力，

那些无法被认领和收养的流浪猫如何依法处

置？ 因此增加的可观成本谁来分担？ 届时社会

关注焦点将会聚集于那些大量长期未被收养的

流浪猫是否会被一杀了之的敏感问题上。 毕

竟， 在收容机构数量有限且其收容能力尚难以

支撑流浪犬收容和养护任务的情况下， 一旦未

经认真评估和考量， 草率将流浪猫纳入 《养犬

条例》 管理， 将很有可能会出现以下结果： 由

于管理成本增加， 收容机构无法做到应收尽

收， 最终疲于应付， 难以为继， 只能象征性收

容， 导致管理空转， 立法权威受到质疑， 成为

“花瓶式” 立法， 最终导致人民不满意， 城市

形象受损害。

应审慎考量维护生态平衡

此外，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简单将

流浪猫纳入 《养犬条例》 管理可能会引发新的

社会问题， 也与越来越多市民关爱流浪小动物

的意愿相冲突， 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应该看

到， 流浪猫的存在也缓解了上海的鼠患问题，

减少了鼠疫等更多疾病传染的可能。 这实际上

是流浪猫为上海城市治理生态平衡作出的贡

献。 而将流浪猫纳入 《养犬条例》 管理， 依照

上海的行政执法力度， 流浪猫很有可能因此

“绝迹”， 由此将会带来户外老鼠失去天敌而大

量繁殖的问题。 就此而言， 是否应当将流浪猫

纳入 《养犬条例》 管理必须进行更为科学和理

性的研判， 需要立法者做更为细致和审慎的考

量。

正如前文所言， 人类文明是建立在人类自

身的善性， 亦即人类对自身乃至其他生命应有

的尊重和善意之上的， 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

大都市， 立法时更要考量到市民越来越强化的

对于其他生命关爱的情感需求。

总而言之， 将流浪猫纳入 《养犬条例》 进

行管理， 虽对解决流浪猫扰民等问题有所助

益， 但另一方面， 将流浪猫纳入 《养犬条例》

加以管理， 试图 “一刀切” 控制管理的思路，

对上海来说并不是一种恰当的选择。 因此， 将

流浪猫管理纳入 《养犬条例》 的计划应重新慎

重考量， 不能操之过急。

（作者为温州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 法学院教授，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生命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将流浪猫管理纳入《养犬条例》应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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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市民关爱流浪小动物的意愿相冲突， 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立法

者必须进行更为科学和理性的研判， 并做更为细致和审慎的考量。

近年来， 我国科技事业获得长足发展，

但揭露的科技伦理问题也触目惊心。 例如，

2018 年 11 月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违规对婴

儿基因进行编辑， 2020 年 1 月判决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宁贪污案中高达 1017 万元的

贪污款项为销售实验室淘汰动物和牛奶所

得。 有鉴于此， 推动构建覆盖全面、 导向明

确、 规范有序、 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

系成为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科技

伦理只有借助刚性的法律机制加以保障， 其

约束力才可能贯穿科研活动的全部过程。 因

此， 打造确保科技伦理得以遵守的科技伦理

审查制度是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重中之

重。

科技伦理在现代科技发展中

的重要性

在现代科技发展当中， 科技伦理之所以

重要， 其缘由在于： 一方面， 科学技术既可

以转化为生产力， 也可能释放巨大的破坏

力。 例如， 就人工智能而言， 暂且不谈其替

代人类的可能性， 单是其运行系统本质上就

不受人类提前预置的概念、 经验法则、 传统

智慧等因素的限制， 因此有能力做出人类根

本没有考虑过的决策， 带来不可预知的风

险。 而病毒编辑、 转基因等技术可能存在的

风险更使人们谈虎色变。 总的来说， 科学技

术是人类智慧驯服的巨兽， 而科技伦理则是

贯穿于创意提出、 项目设计、 研发、 成果转

化、 应用等环节的控制这一巨兽的工具。

另一方面， 科研自由是文明社会所尊崇

的基本价值， 它提倡人享有自由探索未知世

界的权利， 这也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推陈出

新的动力之所在。 在公民依宪法和法律享有

科研自由的情况下， 针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可能发生” 而非 “已然暴露” 的风险， 国

家权力需要保持基本的谦抑态度， 不宜随意

动用强制力加以干预。 此时， 科技伦理就有

必要从幕后走向台前， 通过自律和自治的方

式规范科研活动， 因此是国家权力不宜过度

介入的情况下平衡科研自由保障与科技风险

规制的有力工具。

科技伦理审查是科技伦理刚

性化的基础

经数十年的发展， 我国在实验动物管

理、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的研究等方面已制定

较详尽的法律文件。 在科技伦理体系基本形

成的基础上， 如何确保科技伦理真正起到规

范科研活动的效果是当前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的问题。 科技伦理强调科研人员的自律， 而

单纯依赖科研人员的内心操守可能难以达成

规范科研活动的效果。 据此， 科技伦理制度

有必要 “长出牙齿”， 对违反伦理的行为人

强加负面效果———这就是科技伦理审查应扮

演的角色。

科技伦理审查之于科技伦理的保障作用体

现于： 一方面， 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能够强化科

技伦理实施的行业约束。 以 《涉及人的生物医

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为例， 该办法规定， 从

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设立伦理委员会负责伦理审查。 伦理委员会作

为主要由同行业及伦理学、 法学、 社会学等领

域的专家组成的机构， 其审查活动本质上是科

学共同体对其成员之行为的一种约束。 另一方

面， 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能够对接法律上的制裁

措施。 例如，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规定， 对

违反该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由有权机关予

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

本质上属于法律制裁。 通过科技伦理审查实现

科技伦理与法律制裁的对接， 方能最大限度强

化科技伦理之于科研活动的约束力。

完善科技伦理审查法律制度的

举措

其一， 考虑在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科技立法

中明确科技伦理审查制度。 2020 年 1 月通过

的 《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将科

技伦理审查的范围拓展到生命健康之外的其他

领域， 首创设立综合性科技伦理审查制度的先

例。 该条例作为综合性立法的优势在于， 其法

律位阶较高， 因此赋予了科技伦理审查制度更

高的法律效力； 且作为综合性立法， 可用来规

范所有科研活动， 而不仅限于医学、 实验动物

管理等有限领域。 借鉴上述经验， 我国可考虑

在 《科学技术进步法》 的修改当中明确科技伦

理审查制度。

其二， 适当扩大科技伦理所规范的科研活

动范围。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 人工智能、 病毒

编辑、 转基因等领域的研发与成果转化活动可

能带来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 为确保科技伦理

对全部高风险科研活动的约束效力， 《科学技

术进步法》 应扩大科技伦理所规范的行为范围

和行为方式， 将人工智能、 病毒编辑、 转基因

等领域中违反知情同意、 保护隐私等规定以及

违反实验动物伦理规范、 从事禁止研究或违反

程序从事限制研究的领域和技术的行为等纳入

伦理审查和科研不端惩戒的范围。

其三， 形成多层次多部门衔接的伦理审查

和责任追究机制。 在 “贺建奎基因婴儿编辑事

件” 中， 行为人所在医疗卫生机构的伦理审查

形同虚设。 有鉴于此， 我国还应形成多层次多

部门衔接的伦理审查和责任追究机制。 一是在

组织体系上， 应在国家和省市分行业设立科技

伦理审查委员会， 负责指导对应医疗卫生、 科

研等单位内设伦理委员会的工作。 二是在工作

制度上， 单位内设伦理委员会的事前和事后审

查需向所属省市伦理审查委员会报备， 省市伦

理审查委员会不同意其意见的， 可作为直接责

任主体启动调查； 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论

交由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及其行业主管部门， 由

所在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做出处理决定。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副研究员）


